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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北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 
「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臺北松山駐地直升機棚廠興建

工程採購案」廉政平臺第3次聯繫會報紀錄 
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13年 5月 23日 10時 

貳、 會議地點：北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 1樓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曾分署長正宗             記錄：洪敦彥        

肆、 出(列)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伍、 主席致詞及介紹與會貴賓： 

各位貴賓大家好，本分署於 112年 9月 20日組織改造，

國土署配合業務移撥考量，於 113 年 1 月 24 日將「內

政部空中勤務總隊臺北松山駐地直升機棚廠興建工程

採購案」廉政平臺轉請本分署主責辦理。本工程係內政

部成立的第 1個廉政平臺，由國土署游總工程司主持，

因游總工程司另有要公，故授權本人主持。本工程於去

(112)年 5月 7日開工，截至昨(22)日預定進度 5.20%，

實際進度 9.86%，超前 4.66%，目前各工項穩定施作中。

本工程基地位於松指部，適逢第 16 任總統暨副總統就

職期間，國外貴賓造訪頻繁，如本工程施作過程中相關

機敏資料及影像不慎外洩，恐造成有關機關之困擾，故

本分署配合軍方需要，積極推動相關機密維護措施，今

天亦將一併向各位簡報，相關討論事項，尚請各位與會

貴賓不吝給予寶貴意見及指導。最後，為利本工程順利

完成，本分署將持續秉持廉政平臺「跨域合作」、「公私

協力」、「行政透明」及「全民監督」之精神，透過資訊

公開方式，發揮民眾及利害關係人共同監督及預防外部

勢力的不當干預之功能，有效營造公務員勇於任事的環

境，讓本工程如期如質順利完工。也感謝各位的蒞臨，

敬祝 身體健康 事事順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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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前(第 2)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執行情形： 

    (一)現場進出安全管理機制： 

主席裁示： 

有關民眾對於工程車輛通行產生之噪音及揚塵感

到不滿且多次陳情，經本分署會同臺北市議員現勘

及立法委員協調部分，請本分署督導工務所於本會

報之「業務報告」補充說明。 

(二)行政透明專區揭露資訊及資安管制： 

松指部陳參謀長玉珊： 

國防部對營區之資安防護有特別規定，包括手機、

穿戴式資訊設備及攝錄影機等，必須在特定條件下

透過申請才能使用。因目前工區大門已開啟，配合

實務上需要(如工進計時)，本工程外包廠商之手機

管制並不易落實，復因本工程工區鄰近貴賓室，如

府、院長官或外賓之行程遭到手機不當側拍並外流

影像，恐遭媒體擴大報導，造成不必要困擾，故請

各機關及單位協助推動相關維護措施。如遇有特定

勤務管制期間，更需加強執行，必要時配合暫時停

工。 

國土署林主任佑宗： 

泛亞公司制度完善，透過內部員工教育訓練，員工

應已知悉相關保密義務。本工程機敏資訊外洩之最

大風險，應為下包廠商員工，故建議泛亞公司可透

過契約方式，要求下包廠商應明確告知所屬人員相

關保密義務，並於契約條款中載明罰則，如有違反

保密規定情事，則依約計罰違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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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 

1、有關資安維護措施部分，本分署將請督導工務所

持續宣導、追蹤及管制，如有發現異常現象，立

即依本分署異常通報程序辦理。 

2、本項持續列管，相關執行情形請於下次聯繫會報

提報。 

    (三)內控機制運作狀況及執行困難： 

主席裁示： 

併「綜合座談」討論。 

二、本工程執行情形及遭遇困難之擬議作法 

主席裁示： 

併「專題報告」辦理。 

柒、 專題報告 

北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第十工務所徐主任士哲：

(略)。 

內政部空勤總隊陳主任榮信： 

本工程係內政部空勤總隊之計畫，松指部為需求機關，

本工程所需土地於去年完成撥用，並已通過自主保安計

畫，因工區鄰近松指部營區，本總隊會尊重松指部之管

理作為，並會持續督促廠商落實遵守規定。目前本工程

施作高度漸增，更需注意相關防偷窺措施，請松指部不

吝指教。另本工程如有變更設計需要，請將需求提報工

程週會報告，經本總隊內部研議後續處。 

主席裁示： 

1、有關契約變更部分：本工程如屬自主管理項目，或

非屬急迫性情況，請提報工程週會討論；如遇有急

迫性，請立即與空勤總隊聯繫，再依空勤總隊建議

事項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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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有關交通動線部分：依據現行方式辦理。 

3、有關資料揭露部分：工程標案系統資料揭露部分，

如確有機敏性不宜公開者，請先與工程會聯繫。至

資料是否具機敏性，可與空勤總隊及松指部洽詢；

另 C棟勤務備勤大樓之相關資訊，請督導工務所持

續與松指部協調公開之可行性。 

 

捌、 綜合座談(含提案討論) 

    提案討論：為加強工地管理與巡查、監督查核及異常狀

況通報，避免工區內發生勞工從事不正當娛樂或違反有

關法令規定之活動案，提請討論(提案單位：北區都市

基礎工程分署工務職安科)。 

    主席裁示： 

    請提案單位依臺北市勞檢處及工程會之意見，研議將逃

逸移工及工地飲酒等涉及法律條文規定部分，納入「內

政部國土管理署北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工程作業指引

(程序編號：N5610KS)」(下稱本作業指引)異常狀況態

樣；如工地遇有竊盜、槍砲、賭博或嚴重違法情事，則

應同時通報警政單位處理。最後，請將本作業指引適時

納入工程施工計畫中，俾利廠商配合辦理。 

內政部政風處鄺科長正平： 

依據法務部廉政署訂頒之機關採購廉政平臺實施計畫，

廉政平臺揭露資訊以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3 條所定之政

府資訊為主，如遇有同法第 18 條之限制公開或不予提

供者，可將資訊做適當遮蔽後再公開。本工程因涉及軍

方機敏資訊，故公開前須特別謹慎，如有疑義，建議先

與軍方聯繫討論後再公開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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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林組長志峰： 

本工程施作過程中，如有附近里長及民意代表等藉故要

求回饋金或回扣情事，恐涉及公務員貪瀆及行、受賄之

風險，提醒主辦機關注意；如單純係民眾藉故需索回扣

金且無涉及公務員者，主辦機關可逕行報警依法處理。

最後，讓上開人員認知到本工程已成立廉政平臺，且有

司法機關共同參與定期聯繫會報，相信可達到嚇阻不法

之效果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有關資訊揭露部分，請依內政部政風處鄺科長意見辦理；

另就本工程可能發生民眾、里長及議員涉及不法部分，

感謝空勤總隊陳主任及新北市調查處林組長不吝指教，

因成立廉政平臺的目的，係為事先發現問題並提早因應，

故本工程施作期間，請秘書單位及督導工務所持續注意

有無不法情事，並與司法機關保持聯繫，妥適處理。 

玖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壹拾、 主席結論：  

本次廉政平臺聯繫會報係本分署第 1次主政辦理，聯繫

會報原則上每半年召開 1次，下次訂於年底召開，開會

地點可於工區督導工務所，或請松指部惠予出借會議室

憑辦，希望各位貴賓亦都能撥冗參加，謝謝! 

壹拾壹、 散會：12時 10分。 


